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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专利纠纷的类型

专利纠纷的类型可以分为：

【知识点】专利权属纠纷

当事人之间在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归属方面发生的争执。显然，专利权属纠纷可以分为专利申请权权属纠纷

和专利权权属纠纷。

（一）专利申请权权属纠纷

一项发明创造在申请专利之前或者申请专利后授予专利权之前，当事人之间就谁应当享有申请专利的权利发

生的争执。包括三种情形：

（1）关于一项发明成果是职务发明创造还是非职务发明创造的纠纷。

（2）关于谁是发明创造的发明人或设计人的纠纷。

（3）关于合作完成或者接受委托完成的发明创造，谁有权申请专利的纠纷。

（二）专利权权属纠纷

一项发明创造在被授予专利权之后，有关当事人之间就谁应当是真正的专利权人所发生的争执。

1.职务发明与非职务发明

职务发明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国家机关等单位的工作人员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

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

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所完成的职务发明创造，包括三种情形：

①在本职工作中作出的发明创造；

②履行本单位交付的本职工作之外的任务所作出的发明创造；

③退休、调离原单位后或者劳动、人事关系终止后 1 年内作出的，与其在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原单位

分配的任务有关的发明创造。

所谓本单位包括临时工作单位。

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是指本单位的资金、设备、零部件、原材料或者不对外公开的技术资料等。包括临

时工作单位。

单位职工在发明创造过程中，虽然利用了本单位的资金、设备、零部件、原材料或者不对外公开的技术资料

等物质技术条件，但是约定返还资金或者交纳使用费的，或者仅在发明创造完成后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

件对技术方案进行验证、测试的，不属于利用了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

职务发明还需分两种情况分别对待：

①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职务发明



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职务发明，单位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可以通过签订合同对专利申请权和

专利权的归属作出约定。

②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所完成的职务发明，其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只能归单位所有，单位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

之间无权自行约定。

职务作品的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的署名权仍由其发明人享有，受法律保护。

2.委托发明与合作发明

委托发明是指一个单位或者个人接受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委托所完成的发明创造。合作发明是指两个以上单位

或者个人合作完成的发明创造。

（1）委托发明的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的归属：

有约从约，没有约定的归受托方

（2）合作发明的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归属：

有约从约，没有约定归所有发明人共有

（“谁发明谁拥有”）

【例题·多选】下列选项中属于专利申请权权属纠纷的有（ ）。

A.研究员老张内退 6 个月后，继续完善在原单位承担的研究工作，完成了一项发明创造，单位认为专利申请

权应该归单位所有，老李不同意

B.研究员老张内退 6 个月后，继续完善在原单位承担的研究工作，完成了一项发明创造，并以自己的名义提

出专利申请，单位对此表示异议

C.研究员老张内退 6 个月后，继续完善在原单位承担的研究工作完成了一项发明创造并获得专利授权，单位

对此提出异议

D.某研发小组完成了一项发明创造并申请了专利，小王发现专利申请书的发明人名单里没有自己

E.A 公司委托 B 公司开发一款防尘的口罩，由于委托协议未明确约定研发成果的专利权归属，研发成果交付后，

双方对此产生纠纷

网校答案：ABD

网校解析：专利申请权权属纠纷，是指一项发明创造在申请专利之前或者申请专利后授予专利权之前，当事

人之间就谁应当享有申请专利的权利发生的争执。专利权权属纠纷，是指发明创造在被授予专利权之后，有

关当事人之间就谁应当是真正的专利权人所发生的争执。两者之间的区别包括：争议的焦点、发生的时间点。

专利申请权权属纠纷争议的焦点是专利申请权，发生在专利授权前的申请阶段。专利权权属纠纷争议的焦点

是专利权，发生在专利授权以后。

【真题·多选】专利申请权权属纠纷主要包括（ ）。

A.发明人主体确认的纠纷

B.外观设计的设计人主体确认的纠纷

C.合作完成的发明创造中，确认有权申请专利主体的纠纷

D.职务发明创造中，给予发明人奖励和报酬的纠纷

E.一项发明成果是否为职务发明创造的纠纷

网校答案：ABCE

网校解析：专利申请权权属纠纷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情形：

（1）关于一项发明成果是职务发明创造还是非职务发明创造的纠纷。

（2）关于谁是发明创造的发明人或设计人的纠纷。

（3）关于合作完成或者接受委托完成的发明创造，谁有权申请专利的纠纷。

【知识点】专利侵权纠纷

（一）专利侵权行为

1.概念与特征

在专利权有效期限内，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又无法律依据，为生产经营目的实施其专利的行为。

特征：



（1）侵权的对象是侵权行为发生时有效的专利权。

（2）必须有侵权行为，即行为人在客观上实施了侵害他人专利的行为。

（3）以生产经营为目的，非生产经营目的的实施不构成专利侵权。

（4）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即行为人实施专利的行为未经专利权人的许可，又无法律依据。（无免责事由）

2.专利侵权行为的表现

《专利法》规定，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权被授予后，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

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专利产品或者使

用其专利方法以及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

外观设计专利权被授予后，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

的制造、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外观设计专利产品。

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或者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

得的产品，能证明其产品合法来源的，仍然属于侵犯专利权的行为，需要停止侵权行为，只是不需要承担赔

偿责任而已。

3.不构成专利侵权行为的情形

（1）指定许可

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发明专利，对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具有重大意义的，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和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报经国务院批准，决定在批准的范围内推广应用而指定单位实施的，构成指定许可。

（2）强制许可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对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给予相关单位或个人专利实施强制许可的，该单位或个人实

施该专利的行为不构成侵犯专利权。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视为侵犯专利权：

①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由专利权人或者经其许可的单位、个人售出后，使用、许诺

销售、销售、进口该产品的。

②在专利申请日前已经制造相同产品、使用相同方法或者已经做好制造、使用的必要准备，并且仅在原有范

围内继续制造、使用的。

③临时通过中国领陆、领水、领空的外国运输工具，依照其所属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

约，或者依照互惠原则，为运输工具自身需要而在其装置和设备中使用有关专利的。

④专为科学研究和实验而使用有关专利的。

⑤为提供行政审枇所需要的信息，制造、使用、进口专利药品或者专利医疗器械，以及专门为其制造、进口

专利药品或者专利医疗器械的。

（3）药品专利纠纷的早期解决机制

新修订的《专利法》增加了第七十六条，对药品专利链接制度进行了规定。旨在加强药品专利保护，推进仿

制药上市批准与创新药品专利期满相“链接”。

药品上市审评审批过程中，药品上市许可申请人与有关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因申请注册的药品相关的

专利权产生纠纷的，相关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就申请注册的 药品相关技术方案是否落入他人药

品专利权保护范围作出判决。

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在规定的期限内，可以根据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作出是否暂停批准相关药品上市的决

定。

（司法解决路径）

药品上市许可申请人与有关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也可以就申请注册的药品相关的专利权纠纷，向国务院

专利行政部门请求行政裁决。

（行政裁决路径）

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制定药品上市许可审批与药品上市许可申请阶段专利权纠

纷解决的具体衔接办法，报国务院同意后实施。


